
  

 

证券代码：605588            证券简称：冠石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3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24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相关格

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489 号”文《关于核准南京冠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8,275,000.00 股，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7.42 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501,100,500.00 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人民币 45,232,572.26 元（不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55,867,927.74 元。上述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全部到位，并业经信永中和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1 年 8 月 9 日“XYZH/2021BJAA120480”号验资报告

验证。 

（二）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94,767,940.10 元，其中以前

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191,787,030.35 元，2024 年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2,980,909.75

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人民币 181,037,550.10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501,100,500.00 

减：相关发行费用 45,232,572.26 

募集资金净额 455,867,927.74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包括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194,767,940.10 

其中：募集资金项目款（包括置换预先投入金额） 194,767,940.10 

减：期末用于现金管理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100,000,0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9,937,562.46 

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81,037,550.1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根据该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

及保荐机构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江宁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

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1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募集

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增加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冠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



都冠石”）为“功能性结构件、超高清液晶显示面板及研发中心”项目的实施主体，并

增加冠石科技恒通大道厂区和成都冠石厂区为实施地点，同意成都冠石开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签订等

相关事项。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公司及成都冠石与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双流支行、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6 日签订

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协议的内

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含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

利息收入和理财收益)：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苜

蓿园支行 

409530100100141528 177,423,135.4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

武支行 

320006610013001498654 2,668,169.3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江宁支行 

10132001040224510 946,245.2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双流支行 

4402087919000101475 0.00 

合计 — 181,037,550.10 

注 1：由于银行内部制度要求，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苜蓿园支行无对外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权限，故由其上级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与保荐机构、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注 2：由于银行内部制度要求，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武支行无对外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权限，故由其上级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

分行与保荐机构、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0,110.0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98.0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476.7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如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功能性结

构件、超高

清液晶显

示面板及

研发中心  

否 45,586.79 45,586.79 45,586.79 298.09 
 19,476.79 

 
-26,110.00 42.72 2025 年 3 月 — — 否 

合计 — 45,586.79  45,586.79  45,586.79  298.09 19,476.79 -26,110.00 42.7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自 2022 年起，显示行业在下行周期内供需失衡，液晶电视、智能手机等终端市场需求下降，导

致公司该募投项目所涉及的液品面板产品订单、功能性器件产品订单增速不及预期，该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5 年 3 月。公司在全面考量自身产能状况、市场需求动态以及宏

观经济环境等多重实际因素的基础上，毅然决定主动调控产能建设的推进速度，因而可能对公司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规划及其预期效益带来不利的影响，项目的可行性亦可能随之发生变

化。公司对此高度重视，并将密切关注相关动态，以确保项目建设的稳健推进与预期效益的最大

化实现。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一）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

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说明： 

（一）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1,930.21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

出具《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及

已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XYZH/2021BJAA120481）。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总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12 个

月。并且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情况及时归还资金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情况。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和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 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为自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4 年 06 月 30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余额为

100,000,000.00 元，具体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银行对公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2024 年第

9 期 6 个月 A 款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 2024 年 02 月 28 日 2024 年 8 月 28 日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

期型结构性存款 147

天(挂钩黄金看涨) 

结构性存款 50,000,000.00 2024 年 04 月 11 日 2024 年 09 月 05 日 

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银行对公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 2024 年第

26 期 72 天 A 款 

结构性存款 30,000,000.00 2024 年 06 月 25 日 2024 年 09 月 05 日 

合计 —— —— 100,000,000.00 —— —— 

注：截止报告出具日，江苏银行对公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024 年第 9 期 6 个

月 A 款产品已全额赎回。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

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等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京冠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30 日 


